
汕职院办〔2019〕16 号

关于做好广东轻工职院与广东工贸职院结对帮

扶我院需求计划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、系（部）、中心（馆）：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实施一流高职院校结对帮扶计划的

通知》精神，省教育厅将采取“校对校”结对的方式，安排两所

一流高职院校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

共同帮扶我院提升办学水平，帮扶从 2019 年开始，为期 3 年左

右，并要求帮扶双方签订协议，制定“帮扶计划实施方案”，为

做好该项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编制帮扶需求计划的任务安排。党建工作帮扶由党办牵

头；创强实施帮扶由质量办牵头，各部门配合；人才培养帮扶由

教务处牵头，质量办、技能实训中心协助；教师队伍帮扶由人事

处牵头，各系部协助；科研创新帮扶由科研处牵头。

二、做好对帮扶院校的了解。请以上牵头部门和相关部门学

系主动通过网络或其它渠道，加强对帮扶院校的了解，掌握帮扶

职院优势专业和特色，切实做到知己知彼，并提前思考所承担的



任务的具体需求计划。

三、编制帮扶需求计划原则。请各任务牵头部门和相关部门

要根据《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提升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19-2021 年）》、省厅“创新强校工程”考核新指标体系及学

院“质量工程”项目等，比对各自建设目标，针对自己的薄弱环

节，分别对两所院校提出针对对方强项的帮扶需求计划。

四、有关要求及注重事项。一是要求各任务牵头部门及相关

部门在编制需求计划时务必要针对学院的不足，明确提出各部门

和各学系需要完成自己的建设目标；分析已经具有条件，尚缺条

件或需要加强的方面，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帮扶需求，包括事

项、人员和业务内容安排及设想要求等，不可泛泛而谈。二是要

充分准备，要积极动员本部门业务骨干或组织专家做好需求论

证，细化需求环节与设想。三是请各牵头部门于 7 月 8 日（星期

一）前将编制的帮扶需求计划发送到院办邮箱：szyjqw@126.com，

由院办汇总、起草学院的帮扶协议和方案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实施一流高职院校结对帮扶计划的

通知

学院办公室

2019 年 7 月 1 日

抄送：院领导。


